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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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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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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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５２％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１

、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

以下简称
“

深圳市国资局
”）

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做出承诺
：

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的第十二个月的最后五个交易日内

（

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五个交易日
），

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有权以人民币
４．２５

元
／

股
（

该价格将在公司实施
现金分红

、

送股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时作相应调整
）

的价格将股票出售给深圳市国资局
。

２

、

除国家股股东外
，

其他
１１

家法人股股东将其拥有的农产品股份的
５０％

部分
（

共计
２６

，

２０４

，

２５３

股
），

交付予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从而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

其余两名法人股
股东

（

共计持股
１９５

股
）

既不参与支付对价
，

也不获得对价
。

（

二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

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农产品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

三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局

�������

１

、

深圳市国资局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

２

、

如果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则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的第十二个月的最后五个
交易日内

，

所有流通股股东有权以人民币
４．２５

元
／

股
（

该价格将
在公司实施现金分红

、

送股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时作相应调整
）

的
价格将股票出售给深圳市国资局

，

具体实施程序严格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３

、

在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年内不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有的股份

；

在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其后两年内如确需减持时
，

也将通过大宗交易
、

战略配售等方式进行
，

且减持的价格不低于
承诺的购买价格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
数百分之一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
告

。

４

、

深圳市国资局实施购买股份时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
不符合

《

公司法
》

规定的上市条件的
，

应当在购买股份实施完毕六
个月后的一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

战略配售以及其他方式实施维
持公司上市地位的方案

。

５

、

为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
，

同时为保持深圳市国资局的实
际控股地位

，

避免公司在二级市场被恶意收购
，

深圳市国资局计
划在未来两年内

，

根据市场情况
，

适时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

增持股
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深圳市国资局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其承诺时
，

赔偿
社会公众股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遵守承诺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股
，

占总股本的
２１．５２％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局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５６．５８ ３４．７２ ２１．５２

———

合计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５６．５８ ３４．７２ ２１．５２

———

四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８

，

７９６

，

６６９ ３７．５８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１２３

，

４３８

，

６４８ １６．０６

１

、

国家持股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２１．５２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６ ０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０ ４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４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０ ４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１３

，

９５８

，

６４８ １．８２ ０ １３

，

９５８

，

６４８ １．８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９

，

７１１

，

１８２ ６２．４２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６４５

，

０６９

，

２０３ ８３．９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９

，

７１１

，

１８２ ６２．４２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６４５

，

０６９

，

２０３ ８３．９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７６８

，

５０７

，

８５１ １００ ０ ７６８

，

５０７

，

８５１ １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深圳市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局

８８

，

７０３

，

９７８ ２２．８８ ０ ０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２１．５２

见备注

合计
８８

，

７０３

，

９７８ ２２．８８ ０ ０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２１．５２

备注
：

截止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

简称
“

深圳市国资局
”）

直接持有公司
８８

，

７０３

，

９７８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７

，

６６３

，

４４２

股的
２２．８８％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
，

深圳市国资局下属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持有的公司
８

，

５６５

，

４４６

股股票无偿划转给
深圳市国资局

，

深圳市国资局直接持有本公司
９７

，

２６９

，

４２４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５．０９％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６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５２

，

０６３

，

４４２

股
，

深圳市国资局直接持有公司
９７

，

２６９

，

４２４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５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公积金转增方案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７６８

，

５０７

，

８５１

股
，

深圳市
国资局直接持有公司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５２％

。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３ ２６

，

２０４

，

４５３ ６．７６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

经核查
，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

公司股改形成的限售股份全部解除限
售可上市流通

。

农产品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

》

和
《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
———

解除限售
》

等法律
、

法规
、

规则的有关规定
。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本保荐机构同意农产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
达到

５％

及以上
。

□

是
√

否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

若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公司解除限售股份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
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八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
：

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６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
告如下

：

一
、

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

，

０５０

万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股东
、

证券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

，

６０５

万元
（

含税
）。

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

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
。

２

、

除息日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

三
、

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６３８

罗邦鹏
２ ０１＊＊＊＊＊６９３

罗煜
３ ０１＊＊＊＊＊１０４

李维金
４ ０１＊＊＊＊＊３４６

赵大同

五
、

咨询办法
：

咨询机构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咨询地址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５０７

号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Ａ

座
８

楼
咨询联系人

：

许华青
咨询电话及传真

：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８０６５

六
、

备查文件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0963�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

201 0- 02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0

年
4

月
26

日
（

周一
）

下午
14:00

2

、

召开地点
：

杭州金溪山庄二楼会议室
（

杭州市杨公堤
39

号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

召集人
：

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李邦良先生
6

、

本次会议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3

名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311,000,16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5%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55,

577,19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88％

。

3

、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5,

422,96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7％

。

4

、

公司董事刘士君
、

独立董事熊泽科
、

监事秦云因出差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

除此之外
，

公司
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董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310,999,561

股赞成
，

0

反对
，

60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2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监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310,999,561

股赞成
，

0

反对
，

60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3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310,999,561

股赞成
，

0

反对
，

60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4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
2009

年年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310,999,561

股赞成
，

0

反对
，

60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5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表决结果
：

310,971,421

股赞成
，

2874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1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一
）（

华东医药集团关联
）》

表决结果
：

同意
234,038,093

股
，

反对
28,740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02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二
）（

中国远大集团关联
）》

表决结果
：

同意
156,863,389

股
，

反对
28,740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7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0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10,999,561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8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关于拟以调解方式解决杨歧房产收益承诺法律诉讼事项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56,882,129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9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关于采用累计投票制增补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的议案

》；

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

表决结果
：

同意
310,971,421

股
，

反对
28,740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10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关于为中美华东
16200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10,971,421

股
，

反对
28,740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11

、

审议通过了
《

华东医药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10,825,365

股
，

反对
174,196

股
，

弃权
600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

（

1

）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原章程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药品的生产
、

经营
（

具体范围见许可证
，

涉
及危险品的限下属分支机构凭证经营

）；

消字号及杀字号及杀字号用品
、

医疗器械
、

玻璃仪器
、

日
用化学品

、

家用电器
、

农副产品
（

不含食品
）、

百货
、

土特产品
、

工艺美术品
、

针纺织品的销售
；

医疗
器械

、

实验仪器
、

诊断仪器的维修和化妆品
、

化学试剂
、

健字号滋补品
、

保健品的销售
（

限下属分
支机构凭证经营

）；

仓储服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现修改为
：

章程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药品的生产
、

经营
（

具体范围见许可证
，

涉及
危险品的限下属分支机构凭证经营

）；

消字号及杀字号及杀字号用品
、

医疗器械
、

玻璃仪器
、

日用
化学品

、

家用电器
、

农副产品
（

不含食品
）、

百货
、

土特产品
、

工艺美术品
、

针纺织品的销售
；

医疗器
械

、

实验仪器
、

诊断仪器的维修和化妆品
、

化学试剂
、

健字号滋补品
、

保健品的销售
（

限下属分支
机构凭证经营

）；

仓储服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限互联网
信息服务业务

）。

（

2

）

增加一名副总经理
原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

：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副总经理
3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现修改为
：

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
：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副总经理
4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吕崇华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华东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

00234 1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

201 0- 1 9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

并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

30

分复牌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0

年
4

月
26

日
，

本公司股票连续
2

个交易日内
（

4

月
23

日
、

26

日
）

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

根据深交所
《

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二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1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2

、

近期
，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

经查询
，

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4

、

经查询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本公司股票
。

5

、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4�月 27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5

201 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

股票代码
：

002050�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27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0

年
4

月
26

日
，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花控股
"

）

通
知

，

获悉三花控股因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办理融资授信业务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30

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股份
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4

月
23

日起
，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为止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三花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87,839,28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15%

，

上述质押的
2530

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58%

。

截止到目前
，

三花控股共质押股份
18087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68.51%

。

特此公告
。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21 1 5�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

201 0－01 1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向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提交

2009

年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

拟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134,1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
（

含税
），

合计
2011.5

万元
；

同时拟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134,1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

若完成转增股本后
，

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214,560,000

股
，

注册资本
变更为人民币

21,456

万元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的最终方案将在公司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后
，

由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

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特此公告
。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

用友软件
� �

股票代码
：

600588 � � �

编号
：

临
201 0－01 3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通知
，

北京用友科技有
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

60,000,000

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为其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

北京用友科技有
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

。

截止
2010

年
4

月
26

日
，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82,520,000

股
，

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29.070%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特此公告
。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

000828 � � �

股票简称
：

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

201 0- 021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东莞控股
")

拟
向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东莞信托
"

）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的信托贷款
，

贷款年利率
3.94%

，

贷款期限
6

个月
。

本公司为东莞信托的股东
，

持有其
6%

的股权
，

公司董事王启波
、

张庆文先生分别担任东莞
信托的董事

、

监事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

关于设立资金信托计划融资的议案
》（

含本次信托贷款的
《

借款合
同

》

文本
）

经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
会应到

7

人
，

实到
7

人
；

5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王启波
、

张庆文先生对本次关
联交易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3

亿元
，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因此不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东莞市莞城旗峰路福民购物广场
12

楼
3

、

法定代表人
：

何锦成
4

、

注册资本
：

5

亿元人民币
5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441900198065976

6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7

、

主营业务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等
8

、

主要股东
：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司
（

持有
40%

股权
）

9

、

财务状况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东莞信托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05

亿元
，

净资产
8.58

亿元
；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2

亿元
，

净利润
1.21

亿元
。

10

、

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东莞信托
6%

股权
，

并派出
2

名董事会成员
，

分别在东莞信托的
董事会与监事会任职

。

因为本公司有关联自然人在东莞信托担任董事
，

东莞信托构成了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

与之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为公司拟向东莞信托申请的
1.3

亿元人民币的信托贷款
，

贷款年利率
3.94%

，

贷款期限
6

个月
。

本次信托贷款为信用贷款
，

无担保无抵押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的信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
3.94%

）

由公司与东莞信托双方协商确定
，

比目前的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

18.93%

。

五
、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东莞信托就本次信托贷款签署的

《

借款合同
》

文本
，

主要内容如下
：

1

、

贷款金额
：

1.3

亿元
2

、

贷款用途
：

流动资金贷款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

置换他行贷款
3

、

贷款期限
：

6

个月
4

、

贷款利率
：

3.94%

（

年利率
）

5

、

利率调整方式
：

固定利率
，

在合同有效期内保持利率不变
6

、

结息方式
：

一次性还本付息
，

利息随本金偿还时一起支付
7

、

还款方式
：

借款期限届满日归还全部借款
六

、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向东莞信托申请的信托贷款

，

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
，

降低公司的融
资成本

，

实现公司与被投资单位的双赢
。

本次通过信托贷款筹集的资金
，

主要用于偿还公司的
短期借款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信托贷款属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

本
次信托贷款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因此相关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本次采用信托贷款的方式融资
，

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
，

降低了公司融资成本
，

未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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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1 � � �

证券简称
：

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

201 0- 1 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4

月
22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和推选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推选蒋民生
、

王善平
、

谢志华
、

冯宝珊为公
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简历详见
2010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的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附件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候选人声明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4 月 27 日

附件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三一重工董事会现就提名蒋民生
、

王善平
、

谢志华
、

冯宝珊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

被提名人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候选人声明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

一
、

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二
、

符合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

三
、

具备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所要求的独立
性

：

1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2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
，

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

3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4

、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

四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的董事

（

独立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五
、

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

，

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六
、

被提名人不在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
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七
、

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
，

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

的
规定

；

八
、

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
（

其他党员领导干部
），

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

中
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
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中纪发
[2008]22

号
）

的规定
。

包括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
家

，

被提名人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
通知

》（

上证上字
[2008]120

号
）

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提名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月 27 日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蒋民生
、

王善平
、

谢志华
、

冯宝珊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

现公开声明
，

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二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
，

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

三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四
、

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

五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的董事

（

独立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六
、

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

以
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七
、

本人不在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八
、

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
，

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

的规定
；

九
、

本人不是中管干部
（

其他党员领导干部
），

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

中央组
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中纪发
[2008]22

号
）

的规定
；

十
、

本人没有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
额外的

、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

十一
、

本人符合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

十二
、

本人不存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十三
、

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包括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
，

本
人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
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
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声明人：蒋民生 王善平 谢志华 冯宝珊

2010 年 4 月 27�日

证券代码
：

600031 � � �

证券简称
：

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

201 0- 1 5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一重工
"

或
"

公司
"

）

拟分别与中国康
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康富
"

）、

湖南中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南
中宏

"

）

开展融资租赁销售合作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与三一重工共同向金融机构承担
通过融资租赁方式销售的工程机械设备的回购义务

。

本次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销售合作
期限为

3

年
。

●

上述合作属于关联交易
。

董事会会议审议该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未参加
表决

。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

上述交易有利于满足客户融资
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的需求

，

促进公司工程机械设备的销售
，

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

●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在股东大会审议时
，

与上述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分别与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开展融资租赁销售合作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与
三一重工共同向金融机构承担通过融资租赁方式销售的工程机械设备的回购义务

。

本次工
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销售合作期限为

3

年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

，

审议该项议案时
，

公司七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未参加表决
，

其他四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

本次融资租赁销售合作中的三一重工
、

中国康富和湖南中宏的控股股东均为三一集团
有限公司

。

因此本次销售合作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公司独立董事吴晓球
、

王善平
、

李效伟
、

蒋民生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
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在股东大会审议时
，

与上述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

二
、

关联方介绍
1

、

关联方
（

1

）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程桦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北京首都时代广场
9

层
911-913

室
注册资本

：

美元
4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①

融资租赁业务
：

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机械
、

设备
、

电器
、

交通运输工
具

、

各种仪器
、

仪表以及先进技术和房地产的直接融资租赁
、

转租赁
、

回租和租赁物品的销
售处理

。

②

其他租赁业务
：

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外生产的各种先进适用的机械
、

电器
、

设备等物品的出租业务
。

③

根据用户委托
，

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直接从国内外购买租赁所需
物品

。

④

融资租赁项目下的
，

不包括需要配额和许可证的
，

其出口额以还清租金为限的产品
出口业务

。

⑤

对租赁业务实行担保和咨询
。

（

2

）

湖南中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袁金华
注册地址

：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大道
20

号
注册资本

：

美元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
。

2

、

关联关系
三一重工

、

中国康富和湖南中宏的控股股东均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

三一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的股权均为
75％

。

因此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符合
《

股票上市规
则

》

第
10.1.3

条第
（

二
）

项规定的内容
，

是三一重工的关联法人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向三一重工购买工程机械设备支付的价
款

，

预计
2010

年该项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14

亿元
、

10

亿元
。

定价依据
：

市场定价
。

四
、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分别与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开展融资租赁销售合作
。

合作方式
：

1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向三一重工购买工程机械设备
，

并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
客户

（

承租人
），

承租人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分别向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支付
租金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等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通资金

，

专项用于支付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
购买三一重工的设备价款

。

2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向三一重工购买工程机械设备
，

并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
客户

（

承租人
），

承租人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分别向中国康富
、

湖南中
宏支付租金

，

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分别将承租人的应收租金债权转让给交通银行
、

民
生银行等金融机构融通资金

，

专项用于支付中国康富
、

湖南中宏购买三一重工的设备价款
。

本次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销售合作期限为
3

年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销售合作有利于满足客户融资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的需求

，

促进公司工程
机械设备的销售

，

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吴晓球

、

王善平
、

李效伟
、

蒋民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

上述
关联交易

、

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条款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内控制度完善
，

回购风险较小
，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

不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

同意进行该关联
交易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3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4�月 27 日

证�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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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简称
：

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

201 0- 1 1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0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将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
（

星期四
）

15

：

00

至
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09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
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

http://irm.p5w.

net/002175/

）

参与本次年度网上说明会
。

届时
，

公司董事长彭朋先生
、

总经理陈仕书先生
、

财务总监刘素萍女士
、

独立董事陈固
明先生

、

董事会秘书黄艳女士和中银国际证券保荐代表李庆文先生将出席本次网上说明
会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